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&五四'前后社会法律心理之变动!

李在全
"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#北京 "####1$

摘4要#从社会法律心理角度!观察#五四$前后的历史!可见该时期之复杂%丰富与多元" 大体而言!#五四$前后的

社会法律心理经历了一个变动过程(民国初年!法治话语喧腾一时!反映了民初尊重法律!推崇法治的社会心理" 伴随着

民初乱局!有人开始省思法律问题" #五四$时期!质疑%否定法律的社会心理已经日渐明显" #后五四$时代!随着时局

剧变!思想激变!否定现存法律和秩序的倾向愈发显著!甚至出现鄙视%痛恨法律的社会心理" 这隐约预示着中国现代史

上一个转折时代的来临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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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4"$"2 年 6 月 !6 日#在武汉地区活动的知识

青年恽代英#偕同友人前往湖北高等审判厅#旁观

一桩选举诉讼案件的庭审% 当天#他在日记中

写道!

法律之为物!今人多重视之% 然从

各方面皆足见其无存在之价值% 一&法

律不能治巨奸!所谓窃钩者诛!窃国者

侯% 二&法律救道德之穷!然道德万能!

实无待法律以救穷者% 凡法律能收之

功!道德皆能致之% 三&法律虽密!比之

人事终不能尽!其不能尽者!奸人即犯蹈

之!律所未具!不能罪也% 四&法律可自

由解释!即易启舞文之弊!然无论何国!

法律终不能十分全备!不须解释% 五&常

人以道德为治!乃做不到% 不知此言道

德非必欲人人为圣贤!但能如乡党自好!

乃至乡愿!皆废弃法律而不为非者%

!

在法律与道德之间#讲求道德上反省克己的

恽代英#明显偏向道德% 不过#若去除道德偏好的

个人因素#大体可将这段日记视为一位知识青年

对社会法律心理的记录% 几乎与此同时#被视为

守旧的前清遗老梁济#这时正计划以自杀警示世

人#他告诫道!&今高谈法治#先使人放荡#不加拘

束#专恃法律万能#且曰自入轨道#即成大治'#而

此前&先圣治国#必先使人有良心#由敬慎而成事

业#所以纳民于轨物也'

"

%

结合恽(梁二人"一青年(一老者.一趋新(一

守旧$所言#可解读出不少信息!民国建立之后#

共和(民主(法治等话语喧腾一时#在社会民众心

中#法律甚是重要#即恽氏所言&今人多重视之'(

梁氏所言&今高谈法治'.但是#经过民初几年的

乱局#在恽代英等一些具有&革命'倾向的知识青

年眼中#法律似乎已&无存在之价值'了#在遗老

梁济眼中#法律使人&放荡'#以后不能再&专恃法

律万能'了.及至&五四'之后#这一社会法律心理

倾向愈发明显%

一4民国初年的法治话语

"$"! 年中华民国建立#中国步入共和新时

代% 在革命派人士眼中#民国虽以革命建国#但革

命之后#民国必须步入宪政(法治之常轨% 重视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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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#尊重法律之治#成为革命党人宣传的高频词和

努力的方向之一% "$"! 年初#孙中山担任南京临

时大总统时#即宣称!&中华民国建设伊始#宜首

重法律%'

!辞去临时大总统之后#孙中山以在野

身份推进国家事务之时#依旧重视(提倡法律建

设% "$")年初#在国会即将正式召开之时#孙中

山表示#当时中国的头等大事#就是研究制定一部

好宪法#&中华民国必有好宪法#始能使国家前途

发展#否则将陷国家于危险之域% 研究宪法之责

任#在于政党#吾人宜非常注意'

"

% 言下之意#各

方势力的合作(冲突(斗争(妥协#必须在宪法和法

律的框架之中解决#显然#这就是孙中山等人理解

和期望中的宪政(法治之意% 后来#随着袁世凯逐

渐排斥政党政治(诉诸军事独裁(&二次革命'的

爆发及其失败#孙中山深受刺激#遂有在日本组织

&中华革命党'之举#提出&以党治国' &一党训

政'理论与思想#

% 但是#孙中山这一理论与思想

并不稳定#其本人对此也并非执意#职是之故#在

袁世凯死后的 "$"1年 2月#孙中山就决定中华革

命党总部及各地支部&一切党务亦应停止'#他认

为#&破坏既终#建设方始#革命名义#已不复

存'

$

#此后革命党人应把主要精力放在国会合法

斗争方面#可见#孙中山等人还是意欲回归宪政(

法治的道路%

作为革命党人的对手方#以袁世凯为首的北

洋集团在民国初年也在&谈法律'#宣称法律之重

要% "$")年 "# 月#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#在莅

位宣言中#袁氏布告中外!&西儒恒言#立宪国重

法律#共和国重道德#顾道德为体而法律为用% 今

将使吾民一跃而进为共和国民#不得不借法律以

辅道德之用% 余历访法美各国学问家而得共和定

义#曰共和政体者#采大众意思#制定完全法律#而

大众严守之% 若法律外之自由#则共耻之% 此种

守法习惯#必积久养成% 如起居之有时#饮食之有

节#而后为法治国% 吾国民性最驯#惟薄于守法习

惯% 余望国民共守本国法律#习之既久#则道德日

高而不自知矣%'

%作为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环境

中&摸爬滚打'出来的军政强人#袁世凯对现代法

律(法治之理解有别于革命党人#他理解的关键是

&道德为体#法律为用'#强调的是国民之守法%

不难推测#袁氏对共和(民主(法治之了解#多半来

自其身边的&新人'% 据留美博士(民国初年担任

袁世凯秘书的顾维钧晚年忆述#顾(袁二人曾有如

下一段谈话!&他问我共和的含义是什么% 我说

共和这个词的意思是公众的国家或民有的国家%

但他认为中国的老百姓怎能明白这些道理#当中

国女仆打扫屋子时#把脏物和脏土扫成堆倒在大

街上#她所关心的是保持屋子的清洁#大街上脏不

脏她不管% 我说那是自然的#那是由于她们无知%

但是#即便人民缺乏教育#他们也一定爱好自由#

只是他们不知道如何去获得自由#那就应由政府

制订法律(制度来推动民主制度的发展% 他说那

会需要多长时间#不会要几个世纪吗4 我说时间

是需要的#不过我想用不了那么久%'在晚年顾维

钧看来#这说明&袁世凯不懂得共和国是个什么

样子#也不知道共和国为什么一定比其他形式的

政体优越'

&

% 由此可大体推知#袁氏对现代法

律(法治之理解状况% 除袁世凯之外#很多北洋人

士也在&谈法律'% 作为北洋集团重要人物#曾任

民国初年大理院院长(司法总长的许世英#当时也

不断宣传法律(法治之重要% 许氏出任司法总长

不久#即抛出)司法计划书*#宣扬!&司法独立为

立宪国之要素#亦即法治国之精神%'

'

在革命党人与北洋集团之间#存在大量的中

间势力#如进步党人#代表人物熊希龄(梁启超等

人% "$")年 2月&二次革命'爆发#月底熊希龄出

任国务总理#组成进步党人为主的&名流内阁'%

在各方角力与&谅解'中#$月初#梁启超担任司法

总长% 熊希龄宣称!&鄙人之政见#可以简单言之

者#则使中华民国为法制国是也%'

(作为名流内

阁的司法总长#梁启超也宣言#&今之稍知大体

者#咸以养成法治国为要图'% 在熊希龄内阁)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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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大政方针宣言书* "实由梁启超主稿$中#梁启

超表达了其对当时司法制度的观感与对策#虽然

梁氏对当时司法运行中许多问题#非常不满#必须

改革#但梁氏首先承认&立宪国必以司法独立为

第一要件'

!

% 作为进步党阵营中的重要人物#张

东荪此时也宣扬法治#他在)法治国论*一文中#

开篇即言!&中国之当为法治国#已为全国上下所

共认%'张氏认为#法治国具有四个特征!国家自

行制限其国权之发动#且使其发动必由于一定之

形式.人民之自由皆以法律为范围.行政全受法律

之拘束.国权之行动#必以法律形式出之% 在该文

中#张东荪强调了政府守法#法治国&不仅恃人民

之守法#尤必国家各机关之行动#一一皆以法律规

定为准绳'

"

% 张氏此论显然有所指#但该文所透

露的法治之精神#显而易见%

民国初年#各方宣扬宪法(法律#推崇法治的

心理#存在相当的社会基础% 清末新政以来#开办

了大批法政"法律$学校#培养了大量的法律(法

政人才#这为培育社会法律心理提供了职业群体

基础% 据统计#民国初年"仅是 "$"!("$") 年$开

办的法政"法律$学校共 12 所#在这 12 所学校

中#是在清末创办的法政"法律$学堂基础上改建

的有 !"所#新建的 61所.公立的 !*所#私立的 6!

所% 法律书籍大量出版刊行#大体包括三类!其

一#民国政府公布施行的各种法律(法规及其汇

编.其二#有关欧美国家的宪法和其他法律以及政

治制度的书籍.其三#法学著作% 这些都是民国初

年法治思潮勃勃涌动的表现#

% 另外#这时期新

式教科书大量印行和普及#在传播法律知识(宣传

法治思想过程中也产生重要作用% 早在清末时

期#教科书中就宣扬!&立国之本#在于法律#立宪

制国#法律为国民所共识#不守法律#即为叛民#叛

民岂可为耶4' &一国之人#皆守法律#则一国治.

一方之人#皆守法律#则一方治#故有不守法律者#

即一国一方之公敌也%'民国时期#国民教育中强

调&公民'教育#何谓&公民'4 教科书中写道!&能

够享受法律上规定的权利#担任法律上规定的义

务的人民#叫做公民%'

$所有这些#有助于进一步

推动法律知识(法治思想的社会化(民众化%

一种话语的流行与一定的社会心理密切相

关% 民国初年法治话语的流行反映了当时社会法

律心理#即尊重法律#推崇法律之治#经此#让现代

中国步入规则治理之途% 然而#随着民初几年的

纷扰与无序#情况逐渐变化#甚至出现宗教救国t

新人t思路#把宗教文化视为一切必要改革的基

础和取向%

%

二4&五四'中的社会法律心理

"$"$年 *月 6日#五四运动爆发% 当天发生

&赵家楼之武剧'后#游行示威学生纷纷归去#但

有&三十二人被军警捕去'% 如何看待学生行为

与处置被捕学生4 成为很多人关切的问题% 当时

社会民众的普遍看法是#学生的行为"痛打&卖国

贼'(火烧赵家楼等$虽有过激之处#但动机纯洁#

出于爱国之心#情有可原% &五四'之次日#即 *

月 *日#有人就在)晨报*刊文陈情!&学生举动诚

不免有过激之处#但此事动机出于外交问题#与寻

常骚扰不同#群众集合往往有逸轨之事#此在东西

各国数见不鲜#政府宜有特别眼光为平情近理之

处置#一面努力外交#巩固国权#谋根本上之解决#

则原因即去#必不至再生问题矣%'

&这可以看作

当时民众对&五四'学生行为的主流看法%

但是#也有一部分人认为#学生的举动#合情

但不合法% 据此时为北京大学法科学生的陶希圣

后来忆述#在参与 * 月 6 日游行示威(痛打&卖国

贼'(火烧赵家楼等事件之后#第二天上午#法科

学生照常上课#法律门一年级的第一课是刑法#刑

法教授是张孝鋎先生#他走进讲堂#即被学生们包

围#&同学们注意的问题是昨天运动的法律问题#

以及被捕同学的责任问题'#张先生答道!&我是

现任法官#对于现实的案件#不应表示法律见解%

我只说八个字!法无可恕#情有可原%'第二课是

宪法#宪法教授钟赓言先生走进讲堂#声随泪下#

全堂学生亦声泪并下% 此时#钟先生是法制局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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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#张先生是总检察厅首席检察官!

% 这说明#在

五四运动当中#有不少法律职业者和法科学生#关

心该事件的法律问题#认为学生行为合情但不合

法#关切集中于&被捕同学的责任问题'%

除了北大法科教授和学生之外#还有不少人

从法律角度审视&五四'% 五四运动之后不久#

"$"$年 $月#即有人编辑整理)五四*一书#该书

收录七篇当时报刊上讨论&五四'法律问题的文

章#辑为&关于法律问题之舆论' "第四章第二

节$

"

% 由此可见#关于&五四'法律问题在当时还

是有不少人关注的% 大体而言#关注聚焦于两点!

其一#是集会自由的行使#即与此关联的宪法条款

是)中华民国约法*第五条第四款!&人民于法律

范围内#有言论(著作(刊行及集会( 结社之自

由'.其二#为&痛打卖国贼'&火烧赵家楼'# 若以

法律而论#这触犯了)中华民国约法*第五条第二

款!&人民之家宅#非依法律#不得侵入或搜索%'

#

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梁漱溟以)论学生事

件*为题在)国民公论*刊文#主张&学生事件付法

庭办理'#他说!&在道理上讲#打伤人是现行犯#

是无可讳的% 纵然曹"汝霖$(章"宗祥$罪大恶

极#在罪名未成立前#他仍有他的自由% 我们纵然

是爱国急公的行为#也不能侵犯他#加暴行于他%

纵然是国民公众的举动#也不能横行#不管不顾#

绝不能说我们所做的都对#就犯法也可以使得%

在事实上讲#试问这几年#那一件不是借着0国民

意思1四个大字#不受法律的制裁#才闹到今天这

个地步% 我们慨然恨司法官厅不去检举筹安会#

我们就应当恭领官厅对于我们的犯罪的检举审

判%'梁漱溟接着说!&但我如说这话#大家一定不

谓然的很多% 我以为这实在是极大的毛病% 什么

毛病4 就是专顾自己#不管别人#这是几千年的专

制"处处都是专制#不但政治一事$养成的%'至于

如何解决审判学生之后的问题#梁氏建议#可由司

法总长呈请总统实行&特赦'

$

#这样&一方顾全了

法律#一方免几个青年受委屈'#可谓两全其美%

梁漱溟此论一出#引起很多争论% 确如梁漱

溟自己所预料#很多人对其观点&不谓然'% 署名

&知非'的蓝公武认为#学生运动是一场群众运

动#应属无罪#&因为公众的示威运动#在现今的

文明国#是国民法律上应有的权利66不能拿

0扰乱治安10目无法纪1这些罪名#加到国民示威

运动的头上来了'% 他指出#梁漱溟所言&无论什

么人有他的自由#不许他人侵犯#这话本来极是%

可是#侵犯人的#要是出于群众的运动#那就不能

有这样的说法了'% 一位署名&陆才甫'的作者也

在)国民公报*刊文#题名即)学生无罪*#文中指

出#刑事犯罪的成立#必须具备意思(行为(后果三

个要素#&必三者一致#方可构成刑法上之责任'#

三者中尤以&意思'为前提#&凡非故意之行为不

为罪'#因此#该文认为#学生行为是&激于爱国心

之勃发'#&其居心之光明磊落#可以质诸天地鬼

神而无愧'#故此#在法律上应认定学生无罪% 总

的说来#关于学生过激行为的法律问题#反对梁漱

溟的意见者居多#他们理由不一#论证有别#但根

本上是为学生辩护#从这些辩护中可以窥视时人

的法律心理% 以研究五四运动闻名于世的史学家

周策纵也指出#关于&五四'后如何处置学生的讨

论#&提供了一些关于中国法律观念的线索'#当

时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看待&五四'事件#认为&应

该把道德(社会和政治问题放在法律层面之

上'

%

%

值得注意的是#要使学生在舆论和事实上免受

法律之责#一些人将眼光瞄向了法律本身#即不是

学生有问题#而是法律有问题#他们认为当时的法

律是维持旧秩序的#&过时的'#不合适的#这样的

法律是没必要遵守的% 署名&澹卢'的作者认为#

法律之目的在于&保护和促进社会生活之利益'#

法律之目的随着社会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!&在个

人犹未自觉之时#法律以义务为本位.在个人既自

觉之时#法律由义务本位而进于权利本位.再进社

会自觉时代#法律遂离权利之本位而以社会为本位

矣%'如今#西方法律已经进入第三阶段#中国瞠乎

其后#但从这次学生运动可以看出#中国也有社会

自觉之萌芽#那么#&顾国民勿以义务本位古陋之法

律思想#判断北京学生此次之功罪% 彼北京学生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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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曹(章之行为#以法律之形式揆#或未尽合#然以

法律之实质论#非但无背于法律之精神#且为促进

法律本位之元勋#此国人之所宜深察者也'% 依据

此论#学生有罪是根据眼下的&义务本位之法'而

言的#若以更高级的(更先进的&社会本位之法'来

衡量#学生不但无罪#反而有功5 另一位署名&顾兆

熊'"顾孟余$的作者也认为#当一国之生存或重要

的利益有危险时#旧秩序不能维持保护之的时候#

&此旧秩序与法律毫无存在之价值#社会之分子#得

人人自由用其腕臂之力#以从事建设新秩序#且排

除其障碍#此乃国民最高的义务% 此次示威运动中

关于警律及民法之各问题#皆当以上称之原则评判

之'% 在这种情形下#旧秩序的法律自然没有遵守

的必要了!

%

不难看出#在&五四'时期#这种质疑(否定当

时法律的社会心理已经显而易见了#但没有占据

主流地位% 在&后五四'时代#尤其是在 "$!# 年

代之后#随着时局变动(思想激变#否定倾向愈发

明显#甚至出现了鄙视(痛恨法律的社会心理%

三4&后五四'时代#&鄙视法律'

从清末以来#一直亲身参与中国修律(司法改

革事业的董康#在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先后担任大

理院院长(司法总长等职#他在 "$!#年代#对中国

的法律(司法状况颇有批评% 例如#他对法官选任

和司法运行程序上的弊端就多有意见#曰!&以能

力言#法院随国体而改造#法官概用青年#阅世未

深#无可讳言% 民事诉讼#藉上诉之层递#冀进行

之迟延% 防御攻击#莫辨张#异议参加#率缘操

纵% 刑事诉讼#证据游移#多仵事实% 科刑出入#

亦戾人情% 于疑难重案#纠问依违#更乏平亭之

术% 若上级滥行发回#或对上级发回之案揣摩定

谳#尤为民刑诉讼之通弊% 凡斯诸点#由于法律繁

重者半#由于能力薄弱者亦半%'

"在不少人看来#

即使司法判决公正#执行起来也极为困难% 民国

初年曾任江苏(浙江(京师等地司法长官的杨荫

杭#"$!#年在)申报*撰文指出!&吾国法庭往往有

极公平之判决#而不能执行#地方厅或囤积民事执

行案以百计#此为近日司法之大问题%'

#法律(司

法现状如此#自然影响了民众的法律心理#负面

化#势所难免%

社会法律心理的变化#既与当时法律(司法现

状有关#也与政局变动密切相关% 自清末戊戌变

法到民国初年#对共和宪政的追求居于中国政治

的主流地位#特别是民国建立以后#宪政(法治在

国家制度层面上得到确认#实践中#相当的有识之

士为之劳心劳力#孜孜以求% 宪法(国会(内阁等

现代宪政民主国家的象征为国人所重% 但到

"$!#年代#情况发生变化///原本寄予厚望的宪

政法治#国人对其信仰底线产生动摇#宪政法治呈

现退潮趋向$

% 这缘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宪政体

制在中国的不成功实践#尤其是 "$!#年代初期的

数桩政治丑闻事件#如曹锟贿选总统(颁布)中华

民国宪法*等% 在北方当局逐渐&失道'的同时#

南方曾经多次揭橥的&护法'旗帜#也渐失人心%

在各方派系纠葛中#民国北京政府于 "$!) 年

"#月 *日举行总统选举#在曹锟等人的威逼利诱

下#结果是曹锟以高票当选% "#月 "#日#曹锟颁布

)中华民国宪法*#这是中华民国第一部正式宪法#

基本内容为!中华民国的国体永远为统一民主国.

中华民国的政体为责任内阁制#同时又有包含总统

制的部分内容.规定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划分#以及

地方自治制度%

% 就结构与条文而言#该宪法相当

完备#具有现代宪法基本精神% 但问题是#该宪法

的&来路'有问题 "史称 )贿选宪法*( )曹氏宪

法*$#是一部&非法'的宪法#这使其进步意义被消

解#为国人所唾弃#如一些学者所论!&计此次宪法

会议之开会#不过三次#为时不及七日#遂举十二年

来久孕不产之大法#全部完成#六七载争论不决之

问题#一一解决% 进行之速#实可惊人% 其最大原

因#乃由于0贿选1议员急欲完成宪法#以图掩盖彼

等之罪恶耳%'

&可知#除了最后制定阶段的匆促

之外#对这部宪法损害更大的是&贿选'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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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!!卷 李在全!&五四'前后社会法律心理之变动

作为上海舆论的代表#)东方杂志*指出#这

部宪法能否成为&根本大法'和是否&合法'的问

题#&我们试想!倘使这宪法不成于贿选声浪高

张#议员被斥为猪仔的时候#则全国上下#对于这

宪法成立纪念#将怎样的视为盛举#怎样的加以点

缀5 而现在则问题牵连#国民中多有因不承认这

次的总统选举#便根本的不承认北京的国会.因否

认在京议员的人格#便牵累及于他们所议定的宪

法的效力.于是这十三章一百四十一条的新宪法#

遂使人发生!0这究竟是否已成为中华民国的根

本大法41的疑问5'正由于&贿选'恶名#曹锟(吴

佩孚当政以后#&全国之政治濒于绝境#0法律1二

字#无从谈起'

!

%

中华民国成立后#引入西式民主制度的不成

功实践#使得社会各界对此多有非议#但在此前#

国人对西式民主制度本身还抱有一定的期望#将

弊病归咎于武人专权(军阀作乱(政客拨弄等% 但

这次曹锟贿选情况则不同#其以合法的形式程序

进行贿选并获得成功% 从此以后#国会议员的人

格备受人们诟病#时人皆以&猪仔'称呼国会议

员#再没有人视国会为庄严(神圣的立法机关#由

此引起国人对包括国会制度在内的引自西方的整

套宪政法治制度的否定% &国会既已实行最后的

自杀#从此法统也断绝了#护法的旗帜#也没有人

再要了%'

"

在民国北京政府时期#孙中山等人不时高举

&护法'旗帜#在南方另立中央#与北方当局分庭

抗礼% 但是#在&护法'旗帜之下#南方也内斗不

断#纷争频发#难以令人信服% 既是法律人#也是

报人的杨荫杭就以)护法之末路*为题#在)申报*

撰文指出!因为北方武人破坏法律#于是南方有

&护法'之举#其原本&用意至善也'#问题是#频年

护法#内乱不断#人民怨恨于内#丧失国信于外#而

法律之破坏如故#&北方武人之跋扈如故#则知所

谓护法者#实未尝有丝毫之成绩% 虽爱护护法者#

亦不能为护法者讳也'% 不仅如此#更让人不解

的是#广西人护法#广东人也护法#同是护法#&何

以一转瞬间#广西人与广东人又互相吞噬#一若有

不共戴天之仇4'同样#云南人护法#四川人亦护

法#但现在也拔刀相向#互相吞噬#因此#国人不禁

会问!&试问今之所护#又是何物4'现实状况无不

让人感叹!&呜呼5 0护法1#0护法1#其结果乃若

此耶5'

#显见#无论北方#还是南方的政局变动#

都使得民众原先推崇法律之心理逐渐退潮#此消

彼长#&法律无用'逐渐时兴起来%

诡异的是#虽然很多人已经感觉 &法律无

用'#但各方势力都未明确摒弃法律#还在大谈特

谈&法律'问题% 据杨荫杭观察#这些其实都是

&玩法'而已#杨氏明言!&法律之为物#不谈则已#

谈则一以贯之% 若以法律有便于己而谈之#以法

律不便于己而不谈#是玩法也% 玩法者不可以谈

法%'事实上#无论是占据中央的曹锟#还是割据

地方的卢永祥#甚或南方的护法政府#都是&有时

谈法律#有时不谈法律也'#实际上都是在 &玩

法'% 关于南方护法政府#杨荫杭特别指出!&始

终揭橥法律者#护法政府也% 然其名曰0非常1#

已非法律矣% 或竟不讳言革命#则更非法律矣%

留北旧议员#朝秦暮楚#固难启口谈法律% 留南旧

议员#其执务期间#永无终止之日%'杨荫杭进而

说道!&中国不论何党派#谈法律皆不能一贯#知

民国数年来之内争#非争法律也% 不争法律#而欲

谈法律以解之#是犹治病者#不知病源而投药'#

只能是&隔靴搔痒#愈搔愈痒'

$

% 显然#中国真正

的问题并非法律问题#欲以法律方法解决之#并未

对症下药#解决病根%

在军人为主角的北京政府时期#军权政治对

法律(司法的破坏甚是明显% 杨荫杭提醒说#&司

法衙门'恐怕不久将变为&司法牙门'#因为军事

裁判逐渐侵入民刑裁判之权% 具体步骤如下!军

事当局不信任司法#以盗匪画归军法#此为第一

步.扩张军法之范围#凡人命案件#同时失去财物

者#即谥为盗匪而受理之#此为第二步.继续扩张#

凡可借口于公安秩序#如私铸等案#亦一律受理#

此为第三步.并不必有公安秩序之名#即关于卫生

之犯罪#如大宗私土等案#亦公然受理#此为第四

步% 如此得步进步#必有司法部与陆军部归并之

一日% 正因现状如此#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也说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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&中国近年虽颁行法典甚多#然遇军人#即无权管

辖#因军人自始不认有法律% 故中国司法#欲与诸

文明国并列#恐尚需时日%'

! 其实#军权侵入法

权#这些还不是最严重的#最严重者#军阀直接捕

杀司法官员% 到北京政府后期#多次发生军阀惨

杀司法官员事件#例如#"$!* 年 "! 月山东高等审

判厅厅长张志被该省督办张宗昌枪毙% 张志被

杀#作为军阀野蛮干涉司法的典型事件#在国内外

影响极为恶劣#可谓臭名昭著% 在列强主导的

)调查法权委员会报告书*中#专门列具&军人之

干涉'一节#特别写道&山东高等审判厅厅长张志

案'!"$!*年 "! 月 * 日夜间#山东高等审判厅厅

长张志在省城济南住宅被该省军政长官命令逮

捕#&谓有通敌嫌疑#翌晨不经审判程序#立予枪

毙"该厅长枪毙后#该省军政长官派其陆军裁判

所之审判长继任$'#并讲到!对于该案#&未闻有

侦查起诉及何等处分'

"

% 可见北京政府后期司

法状况之恶劣已达极点%

军阀横行#危害的不仅仅是司法#破坏是多方

面和多层次的#其中就包括社会信任% "$!! _

"$!)年的罗文干案是北京政府时期的重大案

件#

% 在此案中#军人的言论行为#毫无可信度#

杨荫杭就指斥!&因军人通电之信用已扫地无馀.

而军人对于法律司法问题#轻于启口#更无一顾之

价值% 而记者测军人之法#恒以反面测之% 凡自

言0拥护法统1#即破坏法统之魁首.自言0解甲归

田1#即盘踞不去之别名% 因此知!军人所谓无

罪#即吾辈所谓有罪.军人所谓有罪#即吾辈所谓

无罪%'

$在这种情况下#军政当局无论如何讲"辩

解$#民众都是不信#而且都从反面去解读% 如此

一来#整个社会产生信任危机#在信任严重缺失的

社会里#法律运转极为困难#遑论信仰法律了%

在民国北京政府时期#现代的(西式的宪法及

宪政体制在传统依旧延续的中国运行#产生诸多

不易解决的问题% 史学家陈志让认为!当时不同

的人对宪法的观感与反应自然差别很大#比较新

的人#如孙中山认为#中国的乱源在&大法不立'.

比较旧的人#如吴佩孚认为#&以礼为无用而废之

者必有乱'.而调和派的徐世昌则认为#&旧基础

"统$既倒#新基础"法$未确立#各是其是#各非其

非#无一定建设目标#无共通之更新理由'% 不难

看出#当时的新旧人物#各色人等所争执的不是同

一个层面上的问题#也不是可以在一个框架内能

解决的#&法和统在近代中国基本上是冲突的#不

可调和的% 冲突发生的时候#护法的人要护法#卫

道的人要卫道% 护法和卫道都靠军/绅集团的

人#这几乎等于派罪犯当警察'% 制订宪法不但

不能结束一治一乱的循环#反而造成不断的混乱#

于是#&中国关心政治的人从二十世纪初年那种

向往法治的态度#变为怀疑法治#轻视法治'%

%

引自西方的宪政法治#国人原本对其寄予厚

望#但事实是#未收其利#反受其害% 因此#国会(

约法"法律$成为国人漫骂攻击的对象% 陈独秀

说道!&从前旧人骂约法#现在新人也骂约法#这

约法合该要倒运了% 旧人骂约法#是骂他束缚政

府太过.新人骂约法#是骂他束缚人民太过% 但照

事实上看起来#违法的违法#贪赃的贪赃#做皇帝

的做皇帝#复辟的复辟#解散国会的解散国会% 约

法不曾把他们束缚得住#到是人民底出版集会自

由#都被约法束缚得十分可怜% 约法5 约法5 你

岂不是一个有罪无功的厌物吗4'陈独秀进而问

道!&这种约法护他做什么4 我要请问护法的先

生们#护法底价值在哪里4'

&当时还是知识青年(

日后成为法律史名家的陈顾远也说!&约法毁过

一回#再毁一回#法统乱过一遭#又乱一遭#约法成

了盗贼的神器#法统变作一堆的乱丝%'

'这时在

思想舆论界很有影响的戴季陶后来也忆述!在

"$!#年代内外交困(各方均&束手无策'之际#当

时&青年的思想界#自自然然地便趋向于唾弃政

治#鄙视法律#痛恨军队的心理'

(

%

随着 "$!# 年代革命之再起#&革命'话语开

始渗入到社会大众层面并影响他们的观念和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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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!!卷 李在全!&五四'前后社会法律心理之变动

态#其中也包括民众法律心理% "$!6 年#一位署

名&西岩'的作者以)革命与法律*为题撰文#指出

改革政治的方法不外两种#一是按照法律所规定

的合法手段.一是把旧有的法律完全否认#采取革

命手段% 至于&改造中国应不应当革命4 须要不

须要革命4'作者认为这问题很容易解答!&我们

只看目前中国是否是法治的国家4 政治上了莫上

轨道4 我想大家稍微一想#就知道非革命不可

了%'接着#作者回顾道!前几年人人都怕革命#提

起&革命'二字就谈虎色变#自从西南护法内部瓦

解.直系恢复旧国会#弄成了贿选.旧国会又制订

新宪法#宣布约法无效.冯玉祥倒戈囚禁曹锟后#

段祺瑞以临时执政的名义组织临时政府#法律上

没有根据#于是#&民国法律效力全失#大家觉得

死板板的守什么法律#于自己不便#遂都高倡起这

种不受法律拘束的革命了'

!

%

结语

五四运动是活的历史% &五四'前后的历史#

是中国现代史上表象复杂(意蕴丰富的时期#值得

后人不断地挖掘(梳理(诠释% 从社会法律心理角

度窥探&五四'前后的历史#即可见其多元与变

动% 民国初年#共和(民主(法治等话语甚嚣尘上#

法治话语的流行反映了民初尊重法律#推崇法治

的社会心理#藉此#让现代中国步入规则治理之常

轨% 然而#伴随民初几年的无序与乱局#社会法律

心理逐渐变化#有人开始省思法律(法治等问题%

&五四'时期#质疑(轻视(否定现存法律的社会心

理已经显而易见% 到&后五四'时代#随着时局日

非#政治丑剧接踵而至#民众思想激变#否定现存

法律和秩序的倾向愈发明显#甚至出现了鄙视(痛

恨法律的社会心理% 及至 "$!# 年代&革命之再

起'#革命来了#法律自然被很多人抛在脑后了%

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#在群体时代#很多重大的历

史变动#其实背后的真正原因是民众思想的改

变"

% 以此观诸&五四'前后的历史#亦然% &五

四'前后社会法律心理之变动#隐约可见中国现

代史上一个转折年代的来临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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